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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5 月 4 日（星期四）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5 月 4 日上午 9:15—

9:25,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4 日上午

9:15 至 2023 年 5 月 4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东诚片康达路公司办公楼二楼培训厅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金富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2 人， 代表股份

795,645,68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1.2966％。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3 人，代表股份 708,512,79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36.7741%；
（2）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29 人，代表股份 87,132,891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4.5225％。
2、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聘请的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对大会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相关议案，

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795,477,38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8％；反对票 79,120 股；弃权票 89,180 股；该议案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795,477,38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8％；反对票 79,120 股；弃权票 89,180 股；该议案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2022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795,477,38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8％；反对票 79,120 股；弃权票 89,180 股；该议案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795,477,38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8％；反对票 79,120 股；弃权票 89,180 股；该议案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795,477,38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8％；反对票 79,120 股；弃权票 89,180 股；该议案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795,554,06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5％；反对票 79,620 股；弃权票 12,000 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90,174,351 股；反对票 79,620 股；弃权票 12,000

股。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770,848,4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834％；反对票 24,706,456 股；弃权票 90,780 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 65,468,735 股； 反对票 24,706,456 股； 弃权票

90,780 股。
8、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795,293,49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57％；反对票 340,192 股；弃权票 12,000 股；该议案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向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795,293,49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57％；反对票 340,192 股；弃权票 12,000 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89,913,779 股；反对票 340,192 股；弃权票 12,000

股。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 2023 年度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795,196,59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36％；反对票 340,192 股；弃权票 108,900 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89,816,879 股；反对票 340,192 股；弃权票 108,900

股。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徐金富、徐三善、顾斌、韩恒、赵经纬、马美朋、史利涛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票 86,705,299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668％；反对票 354,492 股；弃权票 1,990,360 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86,705,299 股；反对 354,492 股；弃权票 1,990,360

股。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795,279,197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9％；反对票 354,492 股；弃权票 12,000 股；该议案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3 年 -2025 年）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795,280,297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41％；反对票 353,392 股；弃权票 12,000 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89,900,579 股；反对票 353,392 股；弃权票 12,000

股。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与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的议案》
关联股东顾斌、徐三善、韩恒、赵经纬、马美朋、史利涛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票 784,953,947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24％；反对票 352,892 股；弃权票 1,990,360 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 86,706,899 股； 反对票 352,892 股； 弃权票

1,990,360 股。
15、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744,562,09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5796％；反对票 51,071,599 股；弃权票 12,000 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 39,182,372 股； 反对票 51,071,599 股； 弃权票

12,000 股。
16、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对提名的非独立董事分别进行表决。
16.1 选举徐金富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徐金富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769,027,167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选举票总数的

96.6545%。 徐金富先生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徐金富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63,647,449 股。
16.2 选举顾斌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顾斌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793,530,842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选举票总数的

99.7342%。 顾斌先生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顾斌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88,151,124 股。
16.3 选举徐三善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徐三善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793,748,047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选举票总数的

99.7615%。 徐三善先生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徐三善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88,368,329 股。
16.4 选举赵经纬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赵经纬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793,718,045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选举票总数的

99.7577%。 赵经纬先生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赵经纬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88,338,327 股。
16.5 选举韩恒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韩恒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775,693,474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选举票总数的

97.4923%。 韩恒先生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韩恒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70,313,756 股。
17、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对提名的独立董事分别进行表决。
17.1 选举陈丽梅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陈丽梅女士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794,799,969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选举票总数的

99.8937%。 陈丽梅女士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陈丽梅女士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89,420,251 股。
17.2 选举南俊民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南俊民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794,787,569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选举票总数的

99.8921%。 南俊民先生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南俊民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89,407,851 股。
17.3 选举章明秋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章明秋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792,976,64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选举票总数的

99.6645%。 章明秋先生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章明秋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87,596,922 股。
17.4 选举李志娟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李志娟女士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794,738,473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选举票总数的

99.8860%。 李志娟女士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李志娟女士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89,358,755 股。
18、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对提名的监事分别进行表决。
18.1 选举何桂兰女士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何桂兰女士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795,219,985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选举票总数的

99.9465%。 何桂兰女士当选。
18.2 选举姚宇泽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姚宇泽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771,630,624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选举票总数的

96.9817%。 姚宇泽先生当选。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本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桑健律师和曲艺律师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1、《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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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4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4 月产销数据如下：
单位：辆

产品名称
产量 销量

本月 本 月 同
比 本年累计 累计同比 本月 本月同比 本年累计 累计同比

新能源汽车 6,514 -15.82% 29,504 17.41% 6,917 -19.12% 26,890 18.19%

其中：赛力斯汽车 1,236 -60.45% 13,725 38.18% 2,953 -14.13% 14,627 72.43%

其他车型 8,824 -31.91% 31,403 -43.91% 7,814 -31.98% 29,779 -47.96%

合计 15,338 -25.90% 60,907 -24.91% 14,731 -26.49% 56,669 -29.14%

注：本表为产销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 2023 年审计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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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累计担保余额：本次新增担保合同金额为 48,000.00 万元，公司及公司

子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 653,676.28 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2022 年 1 月 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在 2022 年度预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183,000 万元（或等值外币,下同）担保。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1 日、2022 年 1 月 6 日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1-155）、《关于 2022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58）、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

2023 年 4 月，公司提供的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被担保方与公
司的关系 债权人 担保金额

1

赛力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重庆小康汽车部品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沙坪坝支行 8,000.00

2 赛力斯汽车有限公
司 控股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分行 10000.00

3 东风小康汽车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十堰

白浪开发区支行 30,000.00

合计 48,000.00

上述担保协议的签署均已履行了公司相关决策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重庆小康汽车部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500000569918916H
成立时间：2011 年 02 月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津区双福街道黑林路 189 号
法定代表人：刘昌东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从事投资业务（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

款以及证券、期货等金融业务），制造、销售汽车零部件（不含汽车发动机）、通用机械、电器机
械及器材、电子产品、仪器仪表、房屋、机械设备租赁，商务信息咨询（国家有专项管理规定的
除外），普通货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上述被担保人的资产总额 92,107.86 万元、负债总额 35,418.90 万

元、净资产 56,688.96 万元、营业收入 87,183.97 万元、净利润 1,409.46 万元。
（二）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053224526L
成立时间：2012 年 9 月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福生大道 229 号
法定代表人：岑远川

注册资本：肆拾玖亿陆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新能源汽车及其零部件；新能源汽车及其零部件；汽车研发及

相关技术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成果转让；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与公司关系：该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上述被担保人的资产总额 2,721,420.90 万元 、 负债总额

2,660,384.96 万元、净资产 61,035.94 万元、营业收入 1,795,164.64 万元、净利润 -221,960.22 万
元。

（三）东风小康汽车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3007510160460
成立时间：2003 年 5 月
注册地址：十堰市东环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刘昌东
注册资本：捌亿元整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销售东风牌乘用车、微型货车和微型客车系列产品及汽车零部件；

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涉及许可经
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与公司关系：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上述被担保人的资产总额 1,250,911.60 万元 、 负债总额

948,960.15 万元、净资产 301,951.45 万元、营业收入 836,359.97 万元、净利润 62,913.58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债权人 担保金额 担保责任 保证期间

赛力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重庆小康汽
车部品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沙坪坝支行 8,000.00 连带责 任

保证

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
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合同
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
后三年止。

赛力斯汽车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分行 10000.00 连带责 任

保证

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
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
三年止。

东风小康汽
车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十堰白浪开发区支行 30,000.00 连带责 任

保证

自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
届满之次日或银行承兑协议
约定的对外承付之次日起三
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子公司生产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

公司对被担保方的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可控范围内，不会损害公司及
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担保额度

预计及相关授权是在综合考虑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做出的， 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和整体发展战略，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被担保人为公司全
资或控股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之间的担保计划是为了保证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日
常经营及项目资金需求，配合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做好融资工作，不会对公司
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公司在实施上述担保时均已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执行了相关决策程序，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且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担保风险
已充分揭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公司及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653,676.28 万元，占公司 2022 年度

经审计净资产 57.24%。 公司对外担保全部是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不存在
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不存在为其他外部单位提供担保的情
况。 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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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
金回购已经发行的 A 股股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或国家政策法规允许范围内的其他
用途。 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40,000 万元（含），回
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91 元 / 股（含）。 本次回购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
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136）。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
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公告如下：2023 年 4 月，公司未进行股份回购。 截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225.9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人民币 46.74 元 / 股、最低价为人民币 41.16 元 / 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999.11 万元
（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
关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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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拉萨经

济技术开发区泰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拉萨泰通”）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
为 260,24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 8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2、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如果公司股价出现持续下
跌，不排除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可能会出现偿债风险、资金偿还能力不足、所质押的股份
存在平仓风险、被强制过户或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等风险，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4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拉萨泰通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函告， 获悉拉萨泰
通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于近日办理了股份质押业务，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成，具体事项如
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 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 例
（%）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拉 萨
泰通 是 80,000,000 30.63 5.01 否 否 2023-04-26 2025-02-

02
山东龙信
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

补充流
动资金

合计 - 80,000,000 30.63 5.01 - - - - - -
注：本次质押股份未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本次变动后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拉萨泰通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前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本次质押后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 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 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兆 盈
瑞通 139,600,000 8.75 139,600,000 139,600,000 100 8.75 0 - 0 -

拉 萨
泰通 261,187,061 16.37 180,240,000 260,240，000 99.64 16.31 0 - 0 -

合计 400,787,061 25.12 319,840，000 399,840,000 99.76 25.06 0 - 0 -
注：1、青岛兆盈瑞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兆盈瑞通”，为拉萨泰通一致行动人。
2、表格中数字差异系四舍五入产生的尾差。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1、兆盈瑞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青岛兆盈瑞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王桂花
出资额：25,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CX6M89T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19 年 8 月 16 日
经营期限：2019 年 8 月 16 日至 2048 年 8 月 15 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春阳路西端动车小镇科技馆 102 经营范围：一

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社会经济咨询服务；融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股权投资
通讯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春阳路西端动车小镇科技馆 102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2年 12月 31日 2023年 3月 31日
总资产（万元） 51,998.95 53,534.53
负债总额（万元） 49,474.48 49,474.48
资产负债率 95.15% 92.42%
流动比率 105.10% 108.21%
速动比率 103.55% 106.66%
现金 / 流动负债比率 0.0002% 0.0001%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万元） 0.00 0.00
净利润（万元） -26,244.56 1,535.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0.16 -0.02

兆盈瑞通截至本公告日对外担保的借款总余额为 3.76 亿元， 兆盈瑞通已质押债权人

13,900 万股华铁股份股票。 该担保的债务人为重庆兆盈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该笔借款的本息还
款日为 2023 年 4 月 24 日。 截止本公告日该笔借款已到期，正在洽谈续约或置换的事宜。

2、拉萨泰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泰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宣瑞国
出资额：88,32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091321396659P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15 年 1 月 7 日
经营期限：2015 年 1 月 7 日至 2044 年 12 月 31 日
注册地址：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格桑路 13 号总部壹号公馆 5 幢 3 层 305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机电产品及设备投资、对能源领域的投资（不得从事股权投资业务；

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不得从事证券、期货类投资；不得公开交
易证券类投资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不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新技术研
发、咨询服务；对电子工程设备的售后服务及技术支持；进出口贸易（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自主开展法律法规未禁止、限制的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股权投资
通讯地址：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格桑路 13 号总部壹号公馆 5 幢 3 层 305 号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2年 12月 31日 2023年 3月 31日
总资产（万元） 259,336.15 259,174.75
负债总额（万元） 186,358.95 186,204.43
资产负债率 71.86% 71.85%
流动比率 102.54% 102.54%
速动比率 102.54% 102.54%
现金 / 流动负债比率 0.17% 0.17%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万元） 0 0
净利润（万元） -3,161.10 -6.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13,668.74 -4.32

拉萨泰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借款总余额为 1.83 亿元， 未来半年内需偿付的债务金额为 0
亿元，一年内需偿付债务金额为 1.83 亿元。 拉萨泰通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
录，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不存在偿债风险。

四、最近一年又一期与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关联交易、担保等重大利益往来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2022 年度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最近一期没有新发生

的资金往来、关联交易、担保等重大利益往来情况。 拉萨泰通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是用来解决
资金占用问题。

五、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说明
经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询问并确认，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做如下说明：
1、控股股东拉萨泰通本次股份质押与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兆盈瑞通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139,600,000 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34.83%，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8.75%，融资余额为 3.76 亿元，该担保的债务人为重庆兆盈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该笔借款的本息还款日为 2023 年 4 月 24 日。 截止本公告日该笔借款已到期，
正在洽谈续约或置换的事宜。

控股股东拉萨泰通及其一致行动人兆盈瑞通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229,600,000 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57.29%，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4.39%，融资余额为 5.59
亿元。

还款资金来源于自筹资金， 控股股东拉萨泰通及其一致行动人兆盈瑞通具备相应的资金
偿还能力。

3、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控股股东
及其他关联方承诺指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并协调各方积极采取措施，通过出售资产筹集资
金，转让股权，合法贷款等方式尽全力争取尽快清偿全部资金，减轻和消除对上市公司的不良
影响。 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是用于解决上述情形。

4、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高比例质押主要是基于自身经营需要，还款资金来源为自筹
资金。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上述股份质
押风险可控，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更，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5、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出现平仓风险，将及时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
押、追加保证金、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份质押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
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风险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拉萨泰通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 260,24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

量比例超过 8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2、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如果公司股价出现持续下

跌，不排除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可能会出现偿债风险、资金偿还能力不足、所质押的股份
存在平仓风险、被强制过户或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等风险，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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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时间过半

暨减持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奥精医疗”）股

东 BioVeda� China� RMB� Investment� Limited（以下简称“BioVeda”）持有奥精医疗 7,984,445 股
股份，占奥精医疗总股份的 5.9883%。 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并于
2022 年 5 月 23 日起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3 年 2 月 22 日，公司披露了《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

告编号：2023-005），BioVeda 计划通过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奥精医疗股份不超过
4,000,000 股，占奥精医疗总股份的 3%。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收到 BioVeda 出具的《减持股份计划进展告知函》， BioVeda 减持
计划时间已过半，减持计划暂未实施完毕。

具体情况如下：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BioVeda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7,984,445 5.9883% IPO前取得：7,984,445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 /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BioVeda 400,000 0.3% 2023/3/15 ～
2023/4/28

大宗交易、集
中竞价交易 26.79-29.12 11,093,609.54 7,584,445 5.6883%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 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股东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上述减持主体将根据公司股票的二级市场交易情况、 股价变动趋势等多方面因素决定是

否继续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的实施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和减
持价格等多种不确定性因素。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

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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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公司股份时间过半的公告
监事冯真武、高级管理人员李俊辉、黄辉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绿康生化”）于 2023 年 1 月 5 日在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01），监事冯真武拟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32,906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21%）。

高级管理人员李俊辉拟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35,530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23%）。

高级管理人员黄辉拟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59,230 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0.03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冯真武、李俊辉、黄辉减持计划时间已经过半。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1、本次减持基本情况
截至 2023 年 5 月 4 日，冯真武、李俊辉、黄辉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
股） 减持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 例

（%）

冯真武 集中竞价 2023.2.2-2023.5.4 60.03 15,900 0.010

李俊辉 集中竞价 2023.2.2-2023.5.4 59.12 15,500 0.010

黄辉 集中竞价 2023.2.2-2023.5.4 0 0 0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减持后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冯真武

合计持有股份 131,625 0.085 115,725 0.074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
份 32,906 0.021 17,006 0.011

有限售条件股份（高
管锁定股） 98,719 0.064 98,719 0.064

李俊辉

合计持有股份 142,155 0.091 126,655 0.081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
份 35,530 0.023 20,030 0.013

有限售条件股份（高
管锁定股） 106,625 0.069 106,625 0.069

黄辉

合计持有股份 236,920 0.152 236,920 0.152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
份 59,230 0.038 59,230 0.038

有限售条件股份（高
管锁定股） 177,690 0.114 177,690 0.114

注：若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严格遵守预披露的减持计划，与已披露的意向、承诺或减
持计划一致。

3、上述减持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

4、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减持计划的
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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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完成

过户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金财”、“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

东沈飒的通知，获悉沈飒与罗文华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事项的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成，具
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
沈飒与罗文华于 2023 年 3 月 22 日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 沈飒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6,879,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0%，以 16.24 元 / 股的价格，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罗
文华。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8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公司部分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07）、《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沈飒）》、《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罗文华）》。

二、本次股份过户完成情况
本次协议转让已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并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过户登记前后转让双方持有公司股

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过户前持股情况 过户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沈飒 44,502,918 13.18% 27,623,918 8.18%
罗文华 0 0% 16,879,000 5.00%
三、其他说明
1、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变更，不触及要约收购，不
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3、罗文华签署了不谋求公司实际控制权事宜的承诺函，本次交易完成后，罗文华持有公司
股份由 0 股变更为 16,879,000 股，持有比例为 5.00%，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第二大股东。

4、本次交易完成后，相关股东的股份变动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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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劳动仲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劳动仲裁已受理，尚未开庭。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龙迅

股份”）与全资子公司深圳朗田亩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田亩”），均为被申请人。
3、涉案的金额：申请人李高峰要求享有龙迅股份 10 万股的期权；并要求龙迅股份以现金

折算为 10,560,000 元的方式兑现申请人的股份期权。
4、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由于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判决结果尚不明确。 同

时，实际控制人 FENG� CHEN 已出具承诺，承诺由其本人承担公司因“类似期权安排”败诉风
险而被争议解决机构认定支付的赔偿或补偿。因此，本次仲裁事项潜在争议风险对公司本期利
润或期后利润不产生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工作及生产经营。

5、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之间劳动关系已于 2020 年 7 月 30 日经双方协商一致予以解除。
近日，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的《开庭应诉通知书》（深劳人仲案【2023】7529 号）、《举证通知书》《劳动争议仲裁申请
书》，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仲裁事项受理的情况
1、受理日期：2023 年 4 月 11 日
2、受理机构名称：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3、受理机构所在地：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8005 号深圳人才园北区二楼
二、本次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1、申请人：李高峰
2、被申请人一：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二：深圳朗田亩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3、基本案情：

（1）被申请人一于 2014 年 10 月 17 日向申请人发放了《录用通知书》，《录用通知书》中记
载了如下内容：“你将享有龙迅 10 万股的期权，分 5 年发放，按 15%，15%，20%，25%，25%比例
发放，满周年才能得到本年度的期权，因裁员不满周年不能得到本年度的期权，如果必要，你的
股份将与其他公司股份一同稀释”（简称“类似期权安排”）。

（2）申请人于 2014 年 10 月 20 日到被申请人二处工作，劳动合同履行地为深圳市。
（3）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之间劳动关系已于 2020 年 7 月 30 日经双方协商一致予以解除。
（4）2023 年 4 月 11 日，申请人向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争议仲裁，深圳

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决定受理李高峰的申请并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向申请人发出《开
庭应诉通知书》。

4、劳动仲裁的请求：
（1）要求确认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一享有壹拾万（小写：100000）股股份的期权；并判令龙迅

公司按照《录用通知书》的条件以现金折算（暂计为壹千零伍拾陆万元，小写：10560000 元）的方
式兑现申请人的股份期权；

（2）判令被申请人二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
5、公司不认可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拟聘请律师积极应诉，将在仲裁程序中依法主张公

司合法权益。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仲裁涉及的相关事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龙迅

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三、历史期间发行人
存在‘类似期权安排’争议事项”、“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九、发行人历史上‘类似期权
安排’事项说明”以及其它公告文件。

公司实际控制人 FENG� CHEN 已出具承诺，承诺由其本人承担公司因“类似期权安排”败
诉风险而被争议解决机构认定支付的赔偿或补偿。上述仲裁事项即使公司败诉，对公司本期利
润或期后利润不产生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工作及生产经营。公司将根据事项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龙迅半导体 （合肥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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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披露了《中国核建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5）。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现就上述公告补充披露如下：

一、募集资金目前存放和在账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2〕2967 号）核准，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794,422,488 股新股，最终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71,639,466 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格 6.7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2,508,566,395.50 元，扣除承销费等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11,392,822.59 元，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2,497,173,572.91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验证，并于 2022 年 12 月 27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22]第 ZG12562 号《中国核工业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截至 2023 年 3 月，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余额为 98,568.53 万元（含利息），分别存放于
公司开立的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账户中。

二、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当前实际建设情况，公司拟对募投项目“砀山县人民医院新院区三

期项目”（以下简称“砀山医院项目”）和“德州市东部医疗中心（一期）项目”（以下简称“德州医
院项目”）进行延期，具体如下：

（1）砀山医院项目
砀山医院项目延期主要是由于：（1）子项规划调整 ,导致开工时间延迟；（2）子项目有关医

疗设备安装验收延误，影响施工进度。
（2）德州医院项目
德州医院项目延期主要是由于：（1）项目定位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医院功能需求和平面布

局调整，设计方案和施工图纸变动，造成工期延误；（2）相关设备采购（业主负责）未完成，影响

工程进度：（3）部分承包商招标进场晚，耽误整体进度。
三、是否存在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形
公司本次延期的募投项目均为 EPC 项目， 主要由于规划调整或其他客观原因导致项目延

期，不存在其他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形，对项目预期收益等未造成重大影响，未给公司和股
东带来重大损失。

四、预计完成时间
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并与项目相关方协商后，调整后的预计完成时间如下：

承诺投资项目 原计划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砀山县人民医院新院区三期项目 2023年 12月 2024年 12月

德州市东部医疗中心（一期）项目 2022年 7月 2023年 12月

五、保障延期后按期完成的相关措施
公司将采用以下措施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后能够按期完成：
1、密切关注市场变化，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和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

效；
2、积极与项目相关方进行沟通与协调，保质保量加快施工进度，确保项目按期完成；
3、加强成本费用管控，重视合同结算管理，制定有效的成本管理措施，防止成本超出预期

影响项目收益目标；
4、成立工作专班，加强对募投项目的监督管理，定期对项目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估，确保募

投项目质量、安全、进度和经济效益可控。
六、公司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
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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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22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3 年 4 月 1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了《2022 年年度报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2 年度的经营业绩、 发展战略等情况，公

司将于 2023 年 5 月 12 日（星期五）15:00-17:00 举办 2022 年度业绩说明会，本次业绩说明会将
采用网络远程互动的方式举行，参会方式如下：

1.APP/ 小程序：
进门财经 APP/ 小程序， 搜索“002583”、“海能达” 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 进入“海能达

（002583）2022 年度业绩交流会”，点击进入会议。
2.PC 端：

打开网址：https://s.comein.cn/ANVEu（如无法加载 PPT 请检查 Flash 插件）
3、报名二维码

出席本次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陈清州先生、董事兼总经理蒋叶林先生、董事
兼财务总监康继亮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周炎先生、独立董事孔英先生。

为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公司现就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投资
者可于 2023 年 5 月 12 日（周五）中午 12:00 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电
子信箱：stock@hytera.com，或按上述参会方式点击“进入会议”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在业绩说
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敬请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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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厦门辖区上市公司 2023 年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活动时间：2023 年 5 月 12 日（星期五）下午 14:30-16:15
2.活动地点、方式：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

（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 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一、活动类型
为便于帮助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厦

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由厦门证监局、厦门上市公司协会和深
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3 年厦门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二、活动时间、地点、方式
1.活动时间：2023 年 5 月 12 日（星期五）下午 14:30-16:15
2.活动地点、方式：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

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 APP，参与本次网络远程互动交流。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谢思瑜先生、独立董事赵蓓女士、副总裁吴文彬先生、财务总监梁明煅先生和

董事会秘书季晓健先生将在线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
行调整）。

四、联系人及咨询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592-2969810
联系传真：0592-2960686
联系邮箱：600686@xmklm.com.cn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5 日


